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意见的通知 

 

1995 年 5 月 25 日 

 

 

  国务院原则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与所属信托投 

资公司脱钩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银行与信托投资公司彻底脱钩，实行分业管理，是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 

革，整顿金融秩序，加强廉政建设，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这项工 

作今年上半年先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在 35 个大中城市进行试 

点，待取得经验后再行推开。中国人民银行要组织检查验收，并将验收结果报国 

务院。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配合银行做好脱钩工作，尽量简化有关手续，以保 

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的意见 

 

 

  为贯彻银行分业管理的原则，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整顿金融秩序，加 

强廉政建设，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现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四家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问题提出 

以下意见： 

 

  一、四家银行均应按照本意见的要求，在机构、资金、财政、业务、人事、 

行政等方面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彻底脱钩，不再保持隶属或挂靠关系。今年上半 

年，先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在北京、上海、天津市和各省会城市 

(不含拉萨)以及各计划单列市等 35 个大中城市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推开。 

 

  二、四家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要达到以下要求：银行不再保留信托 

投资公司(包括信托投资公司所属分支机构以及银行的信托部、证券部，下同）； 

银行不再经营信托投资业务；银行除承销国债和代理发行债券外，不再办理证券 

业务；信托投资公司名称中不再含“银行”宇样；转让出去的信托投资公司的人 

事管理等均移交给地方或其他有关单位；不再保留信托投资公司与银行之间的行 

政挂靠关系。 

 

  三、四家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要根据不同的出资形式，按照下列 

方式处理： 

  (一)银行独资组建的信托投资公司原则上予以撤销，并人原组建银行或改为 

原组建银行的支行或办事处；个别要求整体转让给其他单位的，必须经原组建银 

行总行同意并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 

  (二)银行控股的信托投资公司，按以下两种方式处理：(1)公司其他股东要

求撤出股份的，撤股后，即按照银行独资的信托投资公司的处理方式办理。(2)



公司其他股东要求保留公司的，银行要将所持股份转让出去，一时难以转让出去 

的，可将股份转为组建银行总行对该信托投资公司的投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规定的年限内，公司要积极做好增资扩股工作，归还银行的投资；届时 

公司未筹足资本金而不能归还银行投资的，予以撤销。 

  (三)银行参股的信托投资公司，银行一律不再保留股份，必须在办理脱钩手 

续时将所持股份全部转让出去。 

  银行撤出股份后，信托投资公司与银行不再保持行政挂靠关系，公司名称中 

有“银行”宇样的要更改名称。公司在机构、资金、财务、业务、人事、行政等 

方面与银行彻底脱钩。 

  (四)业经批准上市的四家银行控股的信托投资公司，暂时维持现状。原组建 

银行所持股份，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先调整为其总行对公司的投资。 

  (五)四家银行省级信托投资公司设在地(市)的办事处一律撤销，摘下牌子， 

其机构、资金、业务、人员、行政关系等一律归并原组建银行。 

  (六)四家银行系统内设立的信托部一律撤销。 

  (七)四家银行所属信托投资公司，凡撤销后改建为银行分支机构的，其证券 

营业机构原则上转给当地证券公司，其全部资产(国债除外)经评估后一并转让。 

一时难以转让出去的证券机构，暂由归属行管理，但不舍接纳新客户，并积极创 

造条件转让。 

 

  四、在信托投资公司脱钩过程中，四家银行要切实做好有关善后工作。要认 

真清理核实债权债务，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以保证债权债务的顺利交接。 

  (一)为保证债权债务关系的连续性，凡是撤销后归并到原组建银行的信托投 

资公司，原公司的债权债务和人员由原组建银行承接和安置。 

  (二)需整体转让的信托投资公司，其债权债务和人员均由接收单位承接和安 

置。 

  (三)需要保留的原由银行控股的信托投资公司，在股份转让过程中，银行要 

负责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将资金、财务、业务、人事、行政关系等交接清 

楚。 

  (四)银行参股的信托投资公司，要在清理债权债务的基础上，做好股份转让 

交接工作。 

  (五)凡涉及股份、股权等权益转让的，银行要严格按照国家对国有资产管理 

的有关规定，聘请法定机构进行公正的评估和审计，评审结果经其总行审核批准 

后，方能转让。 

 

  五、国家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在脱钩过程中，要立即停止向所属信托投 

资公司注人资金，已经注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凡信托投资公司并人原组建银行 

的，要立即停办各项信托业务，个别收尾项目确实难以停下来的，可由原组建银 

行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继续办完；同时，将信托投资公司会计报表的各项资 

产负债并人原组建银行的报表，经当地人民银行核实后上报，由中国人民银行总 

行调整原组建银行总行的存贷款基数和投资比例。 

  四家银行所属信托投资公司的各项投资业务，股权能转让出去的，一律转让 

出去；股权一时不能转让出去的，可按公司章程或投资协议执行，但要积极创造 

条件转让股权，逐步收回投资。 

 



  六、四家银行要积极稳妥地做好脱钩过程中有关信托投资公司的业务转交工 

作。所有撤并、转让的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和证券机构，均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合同法》和有关规定，做好经济合同和协议的履约衔接和债权债务、事权与 

义务的移交承接，确保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七、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的有关手续，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信托投资公司撤销后改建为原组建银行分支机构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的《金融机构管理规定》，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办理金融机构的终止手 

续和报批手续。省级信托投资公司，由原组建银行向当地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提出 

申请，经审核后，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核准，并办理终止手续；设在地(市)的信 

托投资公司办事处，由原组建银行向人民银行当地分行提出申请，经审核后，报 

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核准，并办理终止手续。信托投资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撤销后， 

应向中国人民银行缴回《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持中国人民银行的通知书，向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并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报刊上公布。经 

批准改为银行分支机构的，要向中国人民银行领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向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 

  (二)凡涉及股份转让、调整股权结构、更改名称、章程修订、公司法定代 

表人及主要负责人变更的信托投资公司，必须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 

构管理规定》、《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人股的暂行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申报、 

换领《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 

 

  八、信托投资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改建为原组建银行所属支行或办事处的，其 

职工由银行妥善安排；股份制公司及要转让的证券机构的职工，属于银行派出、 

本人要求回派出行的，派出行应安排适当工作，愿意留在公司的，人事关系划转 

公司；原公司招聘的合同制职工，按劳动合同妥善安置。 

 

  九、银行由于同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而影响职工现有福利待遇的，应按有 

关规定妥善处理，具体问题商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解决。 

 

  十、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工作，由四家银行总行负责商有关部门办 

理。四家银行总行要成立领导小组，组织专门班子，指定一名行领导负责此项工 

作，按照本意见的要求对脱钩工作制定具体脱钩方案，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 

后组织实施。 

 

 


